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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 的目 的目 的目 的     

 

 本 文 件 向 委 員 介 紹 香 港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的 成 立 及 工 作 計 劃。 

 

背 景背 景背 景背 景     

 

2.  行 政 長 官 於 2008 年 10 月 成 立 經 濟 機 遇 委 員 會 (經 機 會 )，

藉 以 監 察 及 評 估 金 融 海 嘯 對 本 港 和 全 球 市 場 的 影 響。經 機 會 已 選

定 六 項 香 港 具 有 明 顯 優 勢 和 發 展 潛 力 的 產 業，檢 測 和 認 證 業 是 其

中 之 一 。   

 

3. 經 機 會 在 揀 選 檢 測 和 認 證 業 作 進 一 步 發 展 時，認 為 香 港 具

備 以 下 優 勢 ：   

 

(a)  完 善 的 認 可 制 度 ， 能 滿 足 企 業 的 需 要 ；  

(b) 本 港 業 界 在 本 地 及 海 外 贏 得 口 碑，其 服 務 更 獲 國 際 認 許 ；

以 及  

(c)  香 港 處 於 有 利 位 置，能 以 獨 立 第 三 方 的 身 份 為 內 地 企 業 提

供 優 質 的 認 證 及 產 品 檢 測 服 務 。  

 

4. 香 港 是 國 際 貿 易、金 融 和 商 業 中 心，更 是 通 住 龐 大 和 發 展

迅 速 的 內 地 市 場 的 重 要 門 戶，因 此，經 機 會 認 為 香 港 有 潛 力 發 展

成 為 區 內 主 要 的 產 品 檢 測 和 認 證 中 心 。  

 

 

香 港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的香 港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的香 港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的香 港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的 成 立成 立成 立成 立     

 

5.  今 年 九 月，政 府 成 立 了 香 港 檢 測 和 認 證 局，以 推 動 該 產 業

的 發 展，其 職 權 範 圍 載 於附件 A。香 港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的 主 席 由 香

立法會 CB(1)341/09-10(06)號文件 



港 中 文 大 學 副 校 長 程 伯 中 教 授 擔 任，其 他 成 員 包 括 檢 測 和 認 證 業

的 業 界 人 士，以 及 商 界、專 業 團 體、相 關 公 營 機 構 和 政 府 部 門 的

代 表，成 員 名 單 載 於附件 B。該 局 的 首 要 任 務 是 在 成 立 後 的 六 個

月 內，聯 同 業 界 制 訂 以 市 場 為 主 導 的 三 年 行 業 發 展 藍 圖，提 交 行

政 長 官 考 慮 。  

 

6. 政 府 會 全 力 支 持 香 港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的 工 作。創 新 科 技 署 已

設 立 一 個 專 責 隊 伍 ， 由 一 名 首 長 級 丙 級 政 務 官 (屬 編 外 職 位 )帶

領 ， 為 該 局 提 供 支 援 。  

 

 

香 港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的 工 作 計 劃香 港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的 工 作 計 劃香 港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的 工 作 計 劃香 港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的 工 作 計 劃     

 

7. 香 港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自 成 立 以 來 已 舉 行 三 次 會 議，並 已 制 定

工 作 計 劃，以 便 在 指 定 時 間 內 為 行 業 制 訂 發 展 藍 圖。工 作 計 劃 分

爲 三 個 階 段 ：   

 

(a) 第 一 階 段 — 香 港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會 進 行 背 景 研 究 (包 括 目 前

業 界 的 運 作 模式、國 際做法及 香 港 業 界 在内地 及 國 際 市 場

的 地 位等 )， 以充分 了解檢 測 和 認 證 行 業 。 有 關資料能協

助該 局 分析業 界 的 優 勢、弱點和 機 遇，從而制 定 支 援措施；  

 

(b) 第二階 段 — 香 港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會 制 訂措施，協助本 地 業 界

提高能 力 和水平，以加強其競爭力。這包 括 業 界 可 以 自 行

採取的 步驟，以 及 公 營 部 門 為配合私營 界別的 發 展 可採取

的措施。該 局 會探討多個課題，包 括 由 香 港 認 可 處 向 業 界

提 供 更多支 援、加強人才培訓和 提升專 業水平，以 及 在 本

港 、 內 地 和 其 他 地 方 推廣檢 測 及 認 證 服 務等； 以 及  

 

(c) 第 三 階 段 —整理有 關建議措施並擬備報告，從而制 定 以 市

場 為 主 導 的 三 年 行 業 發 展 藍 圖 。 該 份報告將於 2010 年 4

月 前 完 成 ， 並 會 提 交 行 政 長 官 。  

 

8. 香 港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的初步 研 究 顯示，檢 測 和 認 證 業 界 內 的

不同 界別各具特點，其現時 及 潛 在 的 檢 測 和 認 證 服 務 需求亦有所

不同。因 此，該 局 在 制 定 三 年 發 展 藍 圖 時，除了 研 究 檢 測 和 認 證

業 的整體 推廣措施外，亦會 選 定 一些較有 潛 力使用檢 測 和 認 證 服

務 的 界別 (例如中藥及食品 檢 測 )，探討相 關 的 推廣措施。  



9 .  香 港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在 制 訂 以 市 場 為 主 導 的 三 年 發 展 藍 圖

時，會諮詢業内人 士、商 會 和 相 關 團 體。這包 括致函商 會 和 大 學、

舉辦研討會 ， 以 及 設 立網站 (將於 2009 年 11 月 中 推出，網址為

http://www .hkc tc.gov .hk)等。  

 

未 來 發 展未 來 發 展未 來 發 展未 來 發 展     

 

10. 我們歡迎委 員就香 港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的 工 作 提出初步意

見。當局 會 在稍後 時 間，再向 委 員 會 介 紹 該 局 的最新 工 作 進 展 。  

 

 

 

創 新 科 技 署  

2009 年 11 月  



 

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AAAA    

 

 

香 港 檢 測 和 認 證 局香 港 檢 測 和 認 證 局香 港 檢 測 和 認 證 局香 港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    

職 權 範 圍職 權 範 圍職 權 範 圍職 權 範 圍     

 

就下列事宜向 行 政 長 官 提 供意見－  

(a) 為 行 業 制 訂 一 個 三 年 的 發 展 藍 圖 ；   

(b)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長遠的 運 作 模式，包 括 其 定 位、功能 和 人手

計 劃 ； 以 及  

(c) 為 行 業開拓新 的 商 機 ， 並 提升其 專 業水準。  

 

待行 政 長 官接納行 業 的 首 個 三 年 發 展 藍 圖 後，檢 測 和 認 證 局將會

訂 立 新 的 職 權 範 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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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成 員 名 單香 港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成 員 名 單香 港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成 員 名 單香 港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成 員 名 單     

 

主 席  

程 伯 中 教 授  

 

成 員  

馮立 中先生  

關 海山教 授  

林俊康先生  

林寶興博士  

劉文煒先生  

羅秀梅女士  

李偉國先生  

梁楊世嫡女士  

盧偉國博士  

陸雅儀女士  

丁煒章先生  

楊敬宗先生  

香 港生產 力促進 局總裁或代 表  

香 港 貿 易 發 展 局總裁或代 表  

職 業訓練局執行幹事或代 表  

工 業 貿 易 署 署 長或代 表  

創 新 科 技 署 署 長或代 表  

 


